
    唐代贡院假冒中第案

与锁院制

科举制度从隋代肇始以后， 到

了唐代为保证公平取士， 不断完善

科举考试程序、 评判标准， 采取了

各种防范科场舞弊的措施， 其中科

考的考场即贡院实行锁院制度， 就

是为了避免主考官和举子的违纪行

为。

然而， 在贡院仍然发生了一起

假冒堂印， 试图让举人及第的大

案。 据 《旧唐书·宣宗本纪》 载，

大中九年 （855 年） 三月， “礼部

贡院捉到明经黄续之、 赵弘成、 全

质等三人伪造堂印、 堂帖， 兼黄续

之伪著绯衫， 将伪帖入贡院， 令与

举人虞蒸、 胡简、 党赞等三人及

第， 许得钱一千六百贯文， 据勘黄

续之等罪款， 具招造伪， 所许钱未

曾入手， 便事败。 奉敕并准法处

死。 主司以自获奸人， 并放。”

这起假冒案件发生在唐宣宗李

忱即位的第九年， 这个李忱非常重

视科举， 经常微服私访， 以听取人

们对科举取士的议论。 为了扩大科

举取士的规模， 选拔更多的有才之

士， 李忱还对科举制度作了进一步

的完善和修改， 规定只要有真才实

学就可以中选。 同样， 李忱对违反

科举制度， 弄虚作假的人也毫不留

情地严厉惩罚。 这起案件发生后，

李忱非常重视， 当即下诏将主管考

试的官员分别处以降职、 免职和罚

俸禄等处分， 全部取消已经被录取

的 10 名单人的资格， 并将伪造印

件和贪污受贿的官员黄续之等人依

法处死。 对这一事件的处理， 在一

定程度上打击了科举考试中的营私

舞弊现象。

唐代实行锁院制后， 出入贡院

必须要持盖有中书门下省堂印的

“堂帖”， 也就是出入证。 但是防不

胜防， 黄续之收取虞蒸等人的贿

赂， 为了达到让这些人得中的目

的， 公然伪造中书门下省堂印的

“堂帖”， 并违规穿着绯衫， 在众目

睽睽之下假冒闯关。 好在后被礼部

贡院知贡举识破。

唐代锁闭贡院， 就是采取封闭

考场的方式， 对举人进行考试， 限

制考官和考生与外界来往， 防止考

官、 考生舞弊的一种制度。 这在当

时的技术条件下， 已经是很得力的

防范措施了。 唐代实行锁院制度比

较确切的记载是在唐穆宗长庆四年

（824 年）， 据 《唐遮言》 卷二 《争

解元》 载： “长庆四年李宗闵知

举， 李群赴举至京师， 已锁贡院，

乃搥院门请引见。 公问其所止， 答

云： ‘到京后时， 未遑就馆。’ 合

肥（李群） 神质環秀， 主副为之动

容。 因曰： ‘不为做状头， 便可延

于吾庐矣。’” 这件事说明， 礼部贡

院在长庆四年以前就实行了锁院制

度， 说明锁贡院是在贡院开科之

前， 而且开贡院门需要知贡举主司

和副主司共同商议。

唐文宗开成五年 （840 年） 礼

部侍郎李景让任知贡举， 《唐遮

言》 卷八记载了他的一件事： “以

太夫人有疾， 报堂请暂省侍， 路逢

杨虞卿， 恳称班图源之屈， 班图源

因而得第。”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知贡举主司主持考试期间是不准随

便出入贡院的， 除非有特殊情况，

向当班宰相请示， 才能离开贡院，

正好说明锁院对知贡举主司的出入

贡院是有相关管理制度的。

唐文宗大中元年 （847 年），

兵部侍郎魏扶任知贡举， 他入贡院

后， 曾深有体会地写了一首诗：

“梧桐叶落满庭阴， 锁闭朱门试院

深。 曾是昔年辛苦地， 不讲今日负

前心。” 魏扶的这首诗就生动地描

述了当时锁院制度的情形， 以及回

顾自己当年奋战考场的感受， 它不

仅成了唐代锁贡院的史料留存， 也

给了那些奋斗在科考一线的人们以

鼓励。

唐代锁院制度的确立， 对防范举

人舞弊， 监督考场纪律， 保证科举考

试相对公平地举行， 及有效地选拔社

会各阶层中的英彦， 都起到了积极的

制度保障作用， 也是科举史上的一大

进步。

明代科考舞弊案催生

分省录取

明代， 为了发现和选拔人才， 明

太祖朱元璋很重视科举考试。 正因为

重视， 所以对舞弊案， 朱元璋格外厌

恶。

明洪武三十年 （1397 年） 二月，

又到三年一度的会试， 朱元璋在主考

官的选择上很慎重， 他反复斟酌， 最

后选定 85 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

和白信蹈等人为主考官。 科考正常进

行， 最后录取了宋琮等福建、 江苏、

浙江等南方籍考生总计 52 人。 到了

三月， 朱元璋亲自主持廷试进行了策

问考查， 最终钦定福建陈安为状元，

应天尹昌隆为榜眼， 浙江刘仕谔为探

花， 此次考试的录取榜被称为南榜或

春榜。

这本来是正常科考流程， 但是

“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 皆南士”， 其

中没有一个人来自北方。 尽管宋代以

来的科举考试中试者多为南方人， 但

像这样北方士子全部落第的情况却是

前所未有的。 考生都知道主考官刘三

吾是湖南茶陵人， 北方士子就以此为

由， 认为南方籍的主考官刘三吾等人

科场舞弊， 偏袒南方士子， 有偏私其

乡的嫌疑。 北方士子在京城闹得越来

越大， 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 他非

常生气， “帝怒所取之偏”， 为了公

平起见， 朱元璋任命张信等 12 人组

成复查组， 其中状元陈安也被要求参

加， 复查组对所有试卷进行复查。 复

查组认为北方士子的试卷的确不如南

方士子的， 甚至北方士子的试卷还屡

有犯忌讳现象出现， 因此拿出了维持

原榜不变的复查结果。

复查的结果公布后， 北方士子仍

然不服， 称复查组故意挑出北方士子

错漏较多的试卷复查， 欺君罔上。 朱

元璋这次真的发怒了， “悉诛信蹈及

信、 安等， 戍三吾于边”， 把张信、

白信蹈、 陈安等人一并处死， 刘三吾

因为年迈免死， 被贬戍边。

不久后， 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

怒， 朱元璋亲自组织阅卷， 在北方士

子的试卷中挑选文理优长者， 录取任

伯安等 61 人， 于当年六月再次进行

廷试， 发榜“以韩克忠为第一， 皆北

士也”， 所录全部为北方士子， 事件

遂告终结。 这次的录取榜则被称为北

榜或夏榜。

这个事件告终了， 但是也为实行

“分省录取” 的制度提供了契机。 本

来明代乡试的举人数量在朱元璋时期

是没有定额的。 洪武十七年， 朱元璋

曾专门下诏令诸州县不拘乡试额数。

这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所出台的政

策， 因为当时刚刚经历元末的战乱，

读书人稀缺， 百业凋敝， 所以就没有

限制名额， 有利于不拘一格的选拔人

才。

而到了永乐皇帝朱棣执政后， 天

下承平日久， 各地早已人丁兴旺文教

昌盛， 如果不限定各地举人数量的

话， 南榜北榜的事件就会重现， 因为

僧多粥少， 录取人数是固定的。 所以

在明仁宗朱高炽洪熙元年决定， 各地

采取分省定额的方式来决定乡试举人

的数量。

当时规定的各地的额数指标为：

南京国子监和南直隶 80 人； 北京国

子监和北直隶 80 人； 江西布政司 50

人， 浙江布政司 45 人； 福建布政司

45 人； 胡广布政司 40 人； 广东布政

司 40 人； 河南布政司 35 人； 四川布

政司 35 人； 陕西、 山西、 山东各 30

人； 广西 20 人； 云南、 交趾各 10

人， 贵州则可占用湖广的名额。 分省

定额的制度确立后， 额数却时有增

加， 等到了明末， 南北直隶的额数已

经达到 130 多人， 额数最少的云南额

数也增加了数倍。

这种分省定额的确立， 最大限度

保证了制度上的公平， 促进了北方及

西南偏远地区的文教建设， 同时也增

进了南北士子之间的相互交流， 发达

地区的士子想方设法落籍在偏远地

区， 那样得中的机率就高。 明代的

“南北分卷” 及“分省定额” 制度也

为后来的清代所沿用， 甚至与今天的

高考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 直至清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举行最后

一科进士考试为止， 前后经历一千三

百余年， 因为它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

发展的需要， 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

命， 但它却是目前世界上持续时间最

长的“人才选拔”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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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 是我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

吏的制度， 使读书人即使是寒门子弟也有了

参加国家人才选拔的机会。 防止舞弊是古代

科举的一项重要内容， 同时也带动了科举制

度的不断完善。

□ 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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